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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記錄 黃謙智 

出席委員： 

1.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系

教授 呂淑妤 

2.基隆監獄假釋審查委員，社區大學講師 王麗玲                  

3.台北大學法律系教授 黃銘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新聞部委員： 

1. 執行副總經理 嚴智徑 

2. 新聞部副理 簡振芳 

3. 新聞部編審 黃謙智 

列席： 

1.法務專員 蔡巧倩 

【討論案一】 

0908 年代晚報節目中，引述馮光遠 0907 臉書貼文，評論中國時報主管離職事件，中國時報及王嶠

奇先生來函要求更正。 

【議程討論】 

●嚴智徑執行副總:請採訪中心先說明。 

●簡振芳委員：這個新聞的爭議在於，我們在相關查證過程，沒有在新聞操作中呈現出來，包括當

事人，包括馮光遠、吳敦義，也都沒有做到最直接的求證，可能有一些瑕疵。 

●嚴智徑執行副總:針對爭議事件的報導，是我們新聞工作的責任跟天職，可是這則新聞可以很明顯

看到，馮光遠刻意避開了任何的爭議，第一個他沒講中國時報，第二個他講白主席，他們都不敢提

或故意不提，我們針對這事件來報導，讓對方來函要求更正，雖然已經落幕，還是請委員給我們指

教。即使此事件已經告一段落，可是作為一個新聞人，我們一再強調，對於新聞的平衡、客觀，是

我們專業的一個要求，不論是對編輯中心、採訪中心，甚至是製作人、主播，就一個團隊來講都應

該要特別注意。 

●黃銘輝委員：我覺得不妥之處，第一個，主播好幾次提了這是傳聞、未經證實，那麼多的傳聞為

什麼要拿來報導？當然很多新聞是從合理的懷疑開始，慢慢挖掘出來，所以傳言也不是完全不能

碰，但媒體不能以為說了＂這是傳言＂，我就可以免責這樣的心態，基本上該做的查證還是要查證。

第二個，如果一個新聞報導是由一堆傳言構成的，那在一開始就要闡明，這個新聞價值在哪裡。但

這個我們是在第二個回應裡才看到，這是要看國民黨的錢怎麼用，這感覺像是事後的狡辯之詞。如

果是我，真的要監督國民黨錢用到哪裡，我會一開始就闡明，包括馮光遠的背景，他與中國時報的

關聯，他有一些人脈，他的爆料有一點可信度，所以我們才引述他，然後提到國民黨的錢的運用、



他們的選舉，我想媒體也不是說要打折就打折，他說他要怎麼合購，這也不對，這牽涉到媒體的經

營的道德的問題，這個部分也是可以討論的，因為媒體是第四權，你對這個政黨打折、對那個不打

折，這意味著你本身的立場，這也都是有新聞價值的地方，所以那個回應的部分我覺得沒有講得很

好。所以針對第一個影片，報導＂傳言＂不能因此而免責，還是要做該有的查證，第二個即使因為

時效性問題不能充分查證，你也應該在新聞報導中充分告知觀眾，新聞價值在哪裡。 

●呂淑妤委員：我認為，既然是傳聞，為何不作平衡報導，至少可以去問國民黨。雖然第二支影片

她有說，國民黨人沒接電話，已經被離職的人不回應，但這樣就算善盡查證的義務了嗎？最近周玉

蔻不是跟柯媽在吵架嘛，我看到一家媒體作分割畫面，一邊播出柯媽說天譴說，另一邊是周玉蔻在

臉書罵，兩造爭吵至少都有呈現。但我們這個，人名、單位名稱都有，可能需要更多說服力、查證

和平衡報導，我看過很多媒體就打電話但對方沒有接，它還是播出來，表示確實有嘗試要查證。 

●嚴智徑執行副總：作為一個新聞人，忠實報導是基本原則，用這樣的方式詮釋，問題很大。馮光

遠很聰明，他沒有講是哪家媒體。如果是我，就算見獵心喜但報導方式也會細緻一點，譬如說，此

事茲事體大，我們有查證但沒有獲得回應，或者是，我們覺得遭指涉的單位或人員應出面澄清。前

面我一樣可以把八卦報導出來，但加上後面這一段，整個報導就四平八穩，是你們自己不澄清的，

這麼大的事情我當然還是要報導出來。嚴格來說，澄清的部分是有矯飾的意味。但其實就邏輯上來

說，今天國民黨黨產凍結，吳敦義刊登大篇幅廣告要多少錢？錢從哪裡來？根本不用人爆料就可以

去查，有沒有人爆料一點關係都沒有，其實我關切的是國民黨怎麼花錢，雙方有沒有誠實申報。報

導如果是這樣就沒有疑義。我們還是應該回到自己的有價值的新聞的立場去思考與反省。 

【討論案二】 

葉大華委員透過通訊體提出建議，討論台大潑酸案事件中，衛福部主動揭露列管案件，是否有不當

之處。 

●簡振芳委員：第一線主管回報時，已經知道是男男戀，但我認為這部分在還沒有很明確訊息之前，

我們就當作一般校園凶殺案處理。就是單純描述事發經過和案情，這在當天晚上到隔天上午，我們

都是以潑酸、校園凶殺案處理，天亮之後，訊息愈來愈多、愈來愈明確，當時包括謝同學的身分以

及他父母連夜從高雄北上，阿嬤和鄰居的訪問等等，總共做了三則。台大李茂生教授也發表了一些

看法，包括此事應該要有教育意義，受傷最深的是台大校園以及目擊同學，同學的情緒如何平復，

加上賴清德、柯文哲等政治人物的評論，因此第三則就做了同學情緒管理與校園安全維護的部分。

但一直都沒有去提男男戀等用詞，包括兩造當事人姓名、臉書上的照片都有先處理才播報。剛才大

華老師提到，衛福部主動出來講，被害學生曾被親密愛人傷害，有通報等紀錄。當時蘋果日報先推

播，我們請同仁向衛福部查證後獲得證實，因此加到後續報導中。但個人性向是否應該揭露？是否

事涉公眾利益？這一直有灰色地帶。我之前到ＮＣＣ去，討論輔大夏林清事情時，所謂公眾利益的

分界哪裡？當時衛福部有官員在，他們說有提議要修法，在公眾利益的前提下，可以適當揭露個資，

但目前在沒有很明確法律規範下，大家都走在灰色地帶。年代在處理這塊是以最高標準，沒有刻意

去描繪他們的戀情，也沒有過激的詞彙。 

●黃銘輝委員：葉委員擔心的，應該是這個東西報導出來到底是好是壞，我們要怎樣去拿捏它的界

線。我自己看的感覺，其實跟我們之前要討論的一個議題很像，就是檢方提供的消息我們要如何報

導，我向來的立場都是，如果官方出來說明，這又是一個公眾事件，民眾有知的權利，你很難不報

導，重點是報導時如何讓它更有教育性。他其實應該去強調說，因為我們有這種量表的機制，可能



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很多人以為家暴只限於家人之間，而不知道親密關係的兩造也可以尋求政府的協

助，我們有個量表可以評估你受到危險的程度，其實可以呼籲，不用害怕激怒對方，我們應該要尋

求社會的支援，他如果再補上這一段，我覺得整個就ＯＫ了。即使裡面有一些個資，但因為都用＂

他＂來代稱張生（死者），所以我會覺得他的隱私的期待並沒有那麼高，相反地你把這資訊釋放出

去是有公益性的，我會覺得衛福部可以講、媒體也可以報導，只是我們怎麼讓這新聞更有意義更有

價值。這是我覺得官員要努力，新聞從業人員也要更努力的地方，因為我現在搜尋的結果，都沒有

報導進一步指向提醒注意親密愛人的暴力行為，政府有相關的資源、評估的機制等，都沒有延伸到

這一塊。葉委員的問題是，衛福部資訊的釋放，應該要更謹慎、更重視，對媒體而言，官方說法我

們報導，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，但要怎麼讓它加值，讓它成為更有意義的資訊。 

●呂淑妤委員：我覺得衛福部的說明就是洩漏個資啊，而且謝生現在還在加護病房，去講一些有的

沒的，對他和家屬都是困擾。而且我第一時間看到那個說明，我的感覺是，好像我們政府出來 show 

off 說，我們有這些機制是你自己不申請保護令。反而像在責備被害人，我不覺得他有什麼善意，

他就是在洩漏個資。 

●黃謙智：這個部份太細節的我們都沒有觸及。 

●簡振芳委員：我們報導就是約略提到他們有親密關係暴力，曾經求助過。 

●楊益風召委：除非我們的報導目的是要抨擊政府，這些量表、求助機制沒有用，否則就應該把它

切開來，擷取還ＯＫ的部分，提醒民眾，如果有遇到這種事，我們有哪些管道可以求助，後面還可

以做哪些事情，就不要再去糾結在他有沒有求助，像是在挖八卦，說難聽一點，事情就是發生了，

他就是有求助但證明結果無效。除非這個結果無效是因為少做了什麼，但在法律上，這又牽涉到自

然人權利，其實政府不可能再介入更深，介入更深又會被罵，如果評估有危險，政府就要強制做什

麼，一定會有更多人罵，所以這是另外一端要思考的問題。回到我們媒體的責任，報導官方說法之

外，如果可以就盡量導向對社會大眾有公益，沒辦法的話，除非要批判政府的作為，否則能略過就

略過，不然就只是一個八卦話題。 

總    結： ●嚴智徑執行副總：第一，即使是官方的說法，也不見得有絕對的權力，在媒體上

傳達資訊，我們的內控機制也要把關。再者要小心暴力的傳染，我們身為媒體，在

報導時也要時時謹記在心。第三個是公共利益的加強，報導時要盡可能讓觀眾接收

到有用資訊，有哪些求助管道與資訊，作為媒體要盡可能提供。  

決議事項： 1.求證與平衡，是新聞報導不可或缺的一環，為有如此才能儘量接近爭議事件的真

相，請所有同仁不可打折扣。 

2.公部門資訊的揭露與新聞的延伸發展，請從對公眾最大利益的角度出發，體現新

聞媒體價值之所在。 

 

 

 


